
西安宣言（2005）

——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 15 届大会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在西安通过）

1. 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

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

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

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

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

社会、经济氛围。

2. 不同规模的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包括城市、陆地和海上自然景观、

遗址线路以及考古遗址），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在于它们在社会、精神、历史、艺

术、审美、自然、科学等层面或其他文化层面存在的价值，也在于它们与物质的、

视觉的、精神的以及其他文化层面的背景环境之间所产生的重要联系。这种联系，

可以是一种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创造性行为的结果、精神信念、历史事件、对古遗

址利用的结果或者是随着时间和传统的影响日积月累形成的有机变化。理解、记

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

3. 理解、记录、展陈周边环境对定义和鉴别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重要

性十分重要。对周边环境进行定义，需要了解遗产资源周边环境的历史、演变和

特点。对周边环境划界，是一个需要考虑各种因素的过程，包括现场体验和遗产

资源本身的特点等。

4. 对周边环境的充分理解需要多方面学科的知识和利用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

这些信息资源包括正式的记录和档案、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描述、口述历史和传统

知识、当地或相关社区的角度以及对近景和远景的分析等。同时，文化传统、宗

教仪式、精神实践和理念如风水、历史、地形、自然环境价值，以及其他因素等，

共同形成了周边环境中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价值和内涵。周边环境的定义应当十分

明确地体现周边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以及其与遗产资源之间的关系。通过规划手段

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

5. 可持续地管理周边环境，需要前后一致地、持续地运用有效的法律和规划手



段、政策、战略和实践，同时这些方法手段还需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管理背景

环境的手段包括具体的立法措施、专业培训、制定全面保护和管理的计划以及采

用适当的遗产影响评估系统。

6. 涉及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周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原则，应规

定在其周围设立保护区或缓冲区，以反映和保护周边环境的重要性独特性。

7. 规划手段应包括相关的规定以有效控制外界急剧或累积的变化对周边环境产

生的影响。重要的天际线和景观视线是否得到保护，新的公共或私人施工建设与

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之间是否留有充足的距离，是对周边环境是否在视觉

和空间上被侵犯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土地是否被不当使用进行评估的重要考量。

8. 对任何新的施工建设都应当进行遗产影响评估，评估其对古建筑、古遗址和

历史区域及其周边环境重要性会产生的影响。在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

边环境内的施工建设应当有助于体现和增强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监控和管理对周

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变化。

9. 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发生的变化所产生的个别的和积累的

影响，以及这种变化的速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得到监控和管理。

城乡景观、生活方式、经济和自然环境累积或急剧的改变可以显著地、不可挽回

地影响周边环境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重要性所作出的真正贡献。

10. 应当管理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变化，以保留其文化重要性

和独特性。管理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需要防止

或阻挠其发生变化。

11. 进行监控，应当对识别、衡量、组织和补救古迹遗址的腐蚀、重要性消失或

平庸化所采取的途径和行动加以明确，并就古迹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展陈活动提

出改进措施。应当制定定量和定性指标，评估周边环境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

区域的重要性所产生的贡献。监控指标应当包括硬性指标，如对视野、轮廓线和

公共空间的侵犯，空气污染、噪声等，以及经济、社会或文化等层面的影响。与

当地、跨学科领域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12. 同当地和相关社区的协力合作和沟通，是古迹遗址周边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方面，应当鼓励不同学科领域间

的沟通，这应当成为一种公认的惯例。相关的领域包括建筑学、城市和地区规划、



景观规划、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学、档案学等。应当

鼓励与自然遗产领域的机构和专家的合作，这应当是对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

域及其周边环境进行确认、保护和展陈的有机组成部分。

13. 鼓励进行专业培训、展示、社区教育和公众意识的培养，以此支持各种合作

和知识的分享，促进保护目标的实现，提高保护手段、管理计划及其他相关手段

的效率。应当借鉴从个别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保护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和

手段，应当被用来改进周边环境的保护。专家、机构、当地和相关社区人员应共

同担起责任，充分认识周边环境在各方面的重要性；在做决定时，应该充分考虑

周边环境有形和无形的层面。

——摘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